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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例中A公司直接、间接享有C公司的权益比例是
90%（70%+25%×80%），因此C公司本期专项储备净增加
额 200万元中，有 180万元增加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归属
母公司股东权益”大类下的“专项储备”项目，剩余20万元
增加少数股东权益。在计入少数股东权益的专项储备净

增加额20万元中，10万元归属于直接持有C公司5%股权
的少数股东；10万元归属于持有B公司30%股权的少数股
东（C公司的专项储备净增加额 200万元×B公司对C公
司的股权比例25%×少数股东对B公司的股权比例20%）。
在合并利润表中，C公司因本期计提专项储备导致本

期净利润减少1 000万元，其中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减少 900万元（90%），少数股东损益减少 100万元（10%），
但计提数不影响股东权益。在合并股东权益变动表中，本

期使用专项储备800万元，其中减少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720万元，减少少数股东权益80万元。即合并报表附
注“专项储备”项目的披露为：归属母公司股东的专项储

备期末余额180万元（期初余额0+本期计提数900万元－
本期使用数720万元）。
在合并现金流量表的“间接法补充资料”中，因本期

计提专项储备减少净利润1 000万元，在将净利润调节为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时应调增计提专项储备影响数 1 000
万元；本期使用数 800万元中，用于费用性支出的部分在
补充资料中应调减使用专项储备影响数；用于资本性支

出的部分应通过“固定资产和投资性房地产折旧”项目调

整加回。

三、小结

解释 3号将专项储备列报于资产负债表所有者权益
项目下进行反映，但专项储备不同于其他所有者权益项

目，在合并报表中需单独进行列报，以反映集团整体该项

专用资金计提、使用及结余情况。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

合并抵销时可将其视同负债项目，最后调整至所有者权

益项下，否则可能会抵销不平，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借记费

用贷记权益的处理有违相关会计基本要素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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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每个单位都会涉及职工通讯费这一项费用，有的单位现金补贴、有的单位个人拿票报销。随着经济改革

的发展，税收政策也不断调整，财税［2014］43号的发布给员工通讯费报销带来了新的筹划点，本文探讨了新形势下
如何正确进行会计处理和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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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业“营改增”后员工通讯费的纳税筹划

根据财税［2014］43号《关于将电信业纳入营业税改
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将电信业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试点，从 2014年 6月 1日起执行。电信业是重要的生产性
服务业，2014年电信业实行营改增后增加了下游企业进
项税抵扣，有利于增值税抵扣链进一步完善。为此，本文

根据新政策进行了税收筹划。

一、相关财税政策解析

（一）发票方面

1. 2014年5月31日前原取得的通讯费发票是地方税
务局监制章的，电信企业根据《营业税暂行条例》缴纳营

业税，税率为“邮电通信业3%”，发票由地税局管理。
2. 2014年 6月 1日后，根据《关于将铁路运输和邮政

业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3］106
号），电信企业需要开具增值税发票。又根据财税［2014］
43号，税率分为基础电信服务和增值电信服务两档。第一
档提供基础电信服务税率为11%，第二档提供增值电信服
务税率为6%。
（二）员工通讯费会计处理方面

1. 员工通讯费若是办公产生的，各单位必须根据实
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进行会计核算，填制会计凭证，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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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会计账簿，编制财务会计报告。若是纯粹个人私用，不

得以虚假的经济业务事项进行会计核算。因此，企业若是

报销职工电话费，可按职工姓名的发票入账。

2. 通讯费可以列账，财政部《关于企业加强职工福利
费财务管理的通知》（财企［2009］242号）第二条规定，“企
业为职工提供通讯待遇，已经实行货币化改革的，按月按

标准发放或支付的，应当纳入职工工资总额，不再纳入职

工福利费管理；尚未实行货币化改革的，企业发生的相关

支出作为职工福利费管理”。

（三）所得税方面

1. 若通讯费列入工资薪金货币化发放，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行的7级超额累进个人所得税
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2. 若是发票报销，根据《关于企业工资薪金及职工福
利费扣除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3号），“工资薪金总
额”是指企业按照本通知第一条规定实际发放的工资薪

金总和，不包括企业的职工福利费。就是说报销的通讯费

不作为工资总额，作为职工福利费项目，因此有税前扣除

限额。

二、通讯费纳税筹划思考

1. 通讯费纳入工资表发放与报销通讯费比较。
例 1：甲公司是某高校下属实体经济企业，张某是公

司营销部经理，2014年6月可以从公司获得12 000元的工
资（已经扣除社保、公积金），另外可获得通讯费补贴 500
元。张某的工资及应纳个人所得税情况见表1：

上表中针对张某的工资和通讯费合计缴纳个税，可

进行如下的纳税筹划：张某作为营销部出差对外联系业

务通讯费索取电信部门开具的发票，在公司规定的额度

500元内报销；或公司统一购买手机话费充值卡，在福利
费中列支。进行如上纳税筹划后张某每月的工资情况见

表2：

在企业进行纳税筹划后，张某每个月少缴纳的个人

所得税为 1 245-1 145=100（元），每年张某少缴纳的个人

所得税为100×12=1 200（元）。
同时，报销的通讯费企业可作为职工福利费列支，但

职工福利费要求在工资总额的14%以内允许扣除。由于个
人用手机发生的通讯费公与私较难分清，税务稽查时存

在风险。因此最好确定一个相应的比例，如按照所发生通

讯费的80%和20%的比例，或者根据岗位不同分别规定报
销比例。

2.“营改增”后通讯费发票抵扣问题。
例 2：乙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公司规定通讯费

以票报销。高管通讯费标准 1 000元共 10人、中层干部通
讯费标准 500元共 100人、普通营销人员通讯费标准 300
元共200人，每月报销通讯费合计120 000元。
方案一：假若 2014年 6月底，个人向电信部门索取发

票，根据国务院令第 538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
条例》第二十一条，向消费者个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

的，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因此，只能取得增值税普

通发票 120 000元，无进项税额。账务处理为：借：应付职
工薪酬120 000；贷：库存现金（银行存款）120 000。
方案二：个人手机卡统一过户给单位。乙公司2014年

6月初手机用户由电信公司统一过户到单位名下，6月的
话费 120 000元（其中基础电信服务 100 000元和增值电
信服务20 000元），月底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
120 000元。其中增值税额=100 000×11%+20 000×6%=
12 200（元）。同时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八条，从销售
方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进项税额

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抵扣后实际话费支出 107 800
元。因此，借：管理费用107 8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12 200；贷：库存现金（银行存款）120 000。

综上可知，应当优先选择方案二，既符合会计制度规

定，可以列支“管理费用”，又符合税法规定，可抵扣增值

税12 200元。
三、通讯费纳税筹划注意事项

第一，通讯补贴的标准要遵照相关规定，以票扣除，

严把报销关，杜绝非法票据列账，对于没有票据或超过了

扣除标准，企业都要履行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

第二，通讯费用补贴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不

同岗位和不同级别制定不同标准，严格控制支出，超出限

额的不予报销，限额内达不到标准的实报实销。企业可以

申请局域网或集团套餐，节约话费支出。

第三，公司购买电话卡赠送客户，属于业务招待费，

不能随同员工通讯费一起报销，还要代扣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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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张某工资情况表 单位：元

工资总额

12 500

应缴纳个人所得税

（12 500-3 500）×20%-
555=1 245

税后净收入

12 500-1 245=11 255

纳税筹划前

纳税筹划后

工资

12 500

12 000

应纳个人
所得税

1 245

1 145

报销话费
收入

500

税后实际
净收入

11 255

11 355

表 2 通过纳税筹划张某工资情况变化表 单位：元


